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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的进展暨公司出具暂不行使

回购权函件的公告 

 

 

根据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湖南纽斯曼导航

定位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湖南纽曼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或“纽曼车联网”）、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唐未德及常促宇于 2015

年 12 月签署的《增资合同书》及 2018 年 9 月签署的《增资合同书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补充协议”）之约定，公司将“收购达明科技有限公司配套募集资金”

项目进行结项并使用该项目部分剩余资金 2,500 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增资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纽思曼 17.241%的股权。同时约定如标的公司不能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实现 A 股上市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挂

牌，则公司有权发出书面回购通知要求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和唐未德回购

本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以下简称“回购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2018 年 9 月 28 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将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该项目剩余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2）、《签订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62）。 

截至目前，标的公司已在积极筹备在新三板挂牌事宜。为加快推进标的公司

新三板的申报工作，现将上述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订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的进展情况 

纽曼车联网在上述补充协议签署后便开始积极筹备新三板挂牌事宜，但公司

在 2018-2019 年期间遭遇了债务危机，公司持有纽曼车联网的全部股权被司法冻

结，纽曼车联网的股权因存在权利限制情况而导致纽曼车联网的股改工作被搁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性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持有纽曼车联网的全部股权在公司司法重整期间已被解除相关权利限

制，同时，近期出台的相关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措施也将新三板的定位提升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此，为积极推进纽曼车联网新三板的申报工作，经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增资合同

书之补充协议的进展暨公司出具暂不行使回购权函件的议案》，公司就上述回购

权的行使向标的公司出具函件，其主要内容如下： 

函件的主要内容： 

1、截止本函出具之日，之前由于公司持有纽曼车联网的全部股权被司法冻

结，本公司未向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和唐未德主张过回购权。 

2、鉴于湖南纽曼车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已积极筹备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事宜，本公司在其申报过程中，不会向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和唐

未德主张行使回购权。 

3、如湖南纽曼车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成功申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本公司将依据协议放弃回购权的行使。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公司出具暂不行使回购权函件事项将有助于积极推进标的公司新三板

的申报工作，短期内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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